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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谈过几次恋爱？” “每

次持续时间有多长？” “每次恋

爱分手原因是什么？” 前不久，

来自河北邯郸的宋先生在应聘某

公司人事岗位时， 竟被要求详

细说明自己的恋爱经历和持续

时间。 对于如此奇葩的要求，

公司的说辞是为了考察应聘者

的“情商”。 恋爱经历、 父母兴

趣爱好、 星座、 婚育计划……记

者发现， 近年来， 不少与求职内

容无关的问题被写进一些企业的

招聘要求中。 （9 月 23 日 《法

治日报》）

用人单位为招聘到适合岗位

的求职者， 可以了解求职者的教

育背景、 工作经验、 职业技能、

职业规划、 性格特点等相关内

容， 求职者也应该如实告知招聘

单位。 《劳动合同法》 第八条规

定， “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

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

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但

近年来， 有不少用人单位却在招

聘中要求应聘者填写或回答恋爱

经历、 生肖、 星座、 婚育计划等

与求职内容无关的涉及个人隐私

的奇葩问题。

从法律角度说， 奇葩招聘背

后是奇葩歧视， 严重损害了求职

者的合法权益， 剥夺了求职者的

平等就业权。 《劳动法》 规定，

“劳动者就业， 不因民族、 种族、

性别、 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就业促进法》 进一步规定，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

主择业的权利。” 2019 年 2 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教

育部、 司法部、 卫生健康委、

医保局、 全国总工会、 全国妇

联、 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制定

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

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

明确提出了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开展招聘中的“六个不

得”， 即不得限定性别或性别优

先， 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求职就

业、 拒绝录用， 不得询问妇女婚育

情况， 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

检项目， 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

条件， 不得差别化提高妇女录用标

准。

然而， 在就业现实中， 奇葩招

聘及其背后的就业歧视现象却是层

出不穷， 特别是目前女性遭受或明

或暗的性别歧视仍然比较普遍。 归

根结底， 执法太弱， 基本上没有用

人单位因就业歧视而被处罚， 致使

就业歧视违法成本过低， 对用人单

位起不到遏制作用， 导致用人单位

对玩奇葩招聘、 搞就业歧视屡禁不

止。

保护求职者平等就业权， 促进

社会就业， 破除就业歧视， 关键是

法律和执法要硬起来， 提高就业歧

视违法成本。 一方面， 完善法律法

规， 细化平等就业相关规定， 出台

就业歧视参考指南， 为求职者维权

提供取证依据。 另一方面， 面对就

业歧视， 不能只是交由求职者上法

院进行诉讼维权， 这种维权成本太

高， 会拦住很多求职者的维权脚

步。 对就业歧视行为， 应配套处罚

条款， 对存在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

要予以处罚， 且不断提高处罚标

准。

记者从文旅部获悉， 近期，

文化和旅游部持续加强旅游市场

执法， 重点整治未经许可经营旅

行社业务、 “不合理低价游” 等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截至目前，

天津、 内蒙古、 江苏、 浙江、 福

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广东、

广西、 四川、 贵州、 甘肃等 13

个省 （区、 市） 已依法查办了一

批“不合理低价游” 案件。 （9

月 24 日 《经济参考报》）

“十一” 长假将至， 一些

“不合理低价游” 又开始蠢蠢欲

动。 “不合理低价游” 常常与强

迫交易相伴相生， 严重损害广大

游客的合法利益。 笔者认为， 面

对“不合理低价游” 顽疾， 必须

持续高压打击， 斩断其背后利益

链条。

事实上， 导游强迫交易遭曝

光、 举报而受到严厉处罚的， 毕

竟只占少数， 在高额利益的驱动

下， 一部分旅行社和导游不惜铤而

走险， 这也是“不合理低价游” 屡

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其实， 在不少

游客的心里， 他们也十分清楚参加

“低价游”， 可能会在旅途中挨宰，

但在贪便宜的心理作用下， 抱着

不购物或少购物的心态去报团，

一旦遭遇强迫交易， 必然会引发

冲突。 “不合理低价游” 乱象频

发， 导致旅行社和游客之间互不信

任， 缺少诚信的市场， 也严重阻碍

了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

对“不合理低价游” 必须严厉整

治。

我国 《旅游法》 第 35 条明文

规定，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

组织旅游活动， 诱骗旅游者， 并通

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为此， 文

旅部门应当多措并举， 依法持续以

高压态势整治和打击“不合理低价

游”， 坚决斩断其背后的利益链条，

“不合理低价游” 乱象才能得到根

本性遏制。

9 月 21 日， 深圳一名 3 岁

小孩被父母锁在车里 3小时， 在

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抢救室内抢

救， 情况不容乐观。 知情人称，

医生告诉家属要接受现实， 救活

的希望不大， 但他们一定会尽

力。 22 日， 沙井街道办事处工

作人员表示， 确实有这么一回

事， 孩子已经死亡， 医院称孩子

被送到医院时， 已没有生命体

征。 邻居称， 女童父母中秋节外

出吃饭打牌， 将女童遗忘在车

上。 （9 月 23 日， 澎湃新闻）

众所周知， 保护儿童健康成

长是父母的第一责任， 虽然将儿

童遗忘在车内导致其死亡是谁都

不愿意看到的悲惨结局。 其父母

及其他亲属必然会自疚自责， 悲

痛欲绝， 但同情和惋惜之余， 不

能遗忘对粗心大意父母的责任追

究。 厘清并妥当认定马大哈家长

的法律责任， 对维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 避免更多儿童遭遇无妄

之灾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近年来， 将儿童遗忘在汽车

内导致其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有的是家长将自己小孩遗忘在汽

车内， 也有幼儿园老师将儿童遗

忘在校车内。 根据法律规定及法

学理论， 将儿童遗忘在车内造成

其死亡的行为符合过失心理支配

下过失犯罪的法律构成。 犯罪过

失， 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

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 因为疏忽

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预见

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

无论是家长粗心大意将小孩

遗忘在车内， 还是认为让小孩呆

在车内可继续乘凉等因素。 小孩

的死亡结果均是由于家长的疏忽

大意或者过于自信所导致的， 也

就是说， 家长的行为已经涉嫌过

失致人死亡罪， 可以以此追究其

刑事责任。

现实中， 类似事故发生在校

车内时， 作为责任人的园长、 接

送老师、 司机等， 均以涉嫌过失致

人死亡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并被法

院判刑。 但是， 父母等监护人疏忽

大意将孩子忘在车内造成死亡结果

的， 鲜见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可能

受传统观念影响， 未成年人监护一

直被当作家庭内部事务， 外人及公

权力不宜介入。 且国法不外乎人

情， 小孩死亡后， 家长及亲属必然

悲痛欲绝， 如果再追究其刑事责

任， 可能给外界带来公权力之手伸

得太长， 不讲人情的负面形象。

但在法治社会， “过于人性

化” 地考虑家庭因素， 过度放任家

庭成员间的违法行为是极不妥当

的。 纵观被曝光的家庭暴力事件，

当女性、 儿童被虐待、 殴打、 遗弃

时， 正是很多人特别是基层组织本

着“不宜介入家务事” 的心态“和

稀泥” 地处理， 才导致弱势群体不

断被其他家庭成员侵害， 导致伤残

乃至死亡的恶果。

而且， 不追究马大哈家长的责

任不仅会给公众带来法律适用不平

等的坏印象， 更会让人产生儿童在

父母面前没有独立人格， 是父母

“私人财产” 的意识。 现代社会中，

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既受伦理道德调

整， 更受法律调整。 在法律上， 公

民自出生起就具有独立的法律人

格， 受法律严格保护。 小孩不是任

由父母处置的小猫小狗或私人财

产， 而是独立于父母外的具体的公

民， 父母对小孩的抚养、 监护、 保

护不仅基于亲情血缘关系， 更是不

能逃脱的法律义务。

因此， 父母或其他家长因监护

不力或其他原因导致小孩受侵害或

死亡时， 显然应承担法律责任。 当

然， 由于类似事件中加害人同时也

是被害人近亲属， 再考虑家庭关系

因素， 应该对施害家长从轻或减轻

处罚，否则会让其雪上加霜。但即便

是从轻、减轻处罚，有关部门也应对

失职失责家长作出法律评判，宣示国

家和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坚定立场，

警示家长应认真对待儿童权益，切实

尽到监护职责，不做马大哈家长。

B6 读者呼声 2021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二

“儿童遗忘车内致死”如何追责

“不合理低价游”必须依法持续高压打击

奇葩招聘层出不穷，就业歧视需要法律破除

□史洪举

□丁家发

□何 勇

百家讲“痰”

金玉良言

一针见“脓”

一家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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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9 月 20 日， 北京通州一小区居

民楼 3层因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引发

火灾， 事故造成 5 层 5 名住户死亡。

事发后， 电动自行车火灾肇事者已被

通州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对

于事故后的责任承担问题， 若火灾系

改装电动车后引发会从重处罚， 出租

屋的房主也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9月 26日 《北京青年报》）

百家讲：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条的规定：“自然人享有生

命权。 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
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侵害他人的生命权。”第一千一百六十

五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显然，电动自行车在室内充电
导致爆炸、失火，并造成第三人生命健

康受到损害、 财物受到损失以及公共

利益受到损失的，作为出租屋房主，理
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情节特别严

重的，还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一直以来， 在不少出租屋房东看
来， 不管是国家出台的系列整治电动

自行车 “进楼入户 ” “人车同屋 ”

“飞线充电” 等问题， 还是今年 8 月

1 日起施行的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 包括所有的罚则， 都
是针对电动车使用者的 ， 与房东无

关。 出租屋房东受到法律制裁， 无疑

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自行车 “进楼入
户”， 导致火灾 ， 作为出租屋房主 ，

同样脱不开干系， 也要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吴睿鸫

“痰”：

日前， 1 岁 9 月大的轩轩 （化

名） 突然出现了连续呕吐， 明显腹

胀。 家长本以为他是消化不良， 没想

到竟是误吞了 11 颗巴克球， 并在腹

中形成一个“手串”， 造成了 4 处肠

穿孔。 据悉，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两周

内先后收治了两例 1 岁多误吞巴克

球的幼儿， 都造成了身体损伤。 （9

月 24日 《武汉晚报》）

百家讲：

我国 《产品质量法》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等明确规定， 消费者在购
买 、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

身、 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新修
订的 《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 》 强

调， 玩具必须标明适用年龄并提示相

关风险， 对 36 个月以下儿童可能构
成危险的玩具应附警告。 而据媒体调

查发现， 巴克球等 “网红玩具” 不少
是 “三无产品 ”， 质量安全不达标 、

未标注适用年龄、 无风险提示， 却在

一些平台上公然销售， 暴露了平台、

监管者的失职。 一些 “网红玩具” 之

所以频现安全隐患， 一个重要原因是
生产厂家为了追逐利润 ， 导致原材

料、 生产工艺、 检验等环节不达标。

对此， 市场监管部门应督促企业绷紧
质量安全这根弦。

孩子缺少足够的风险识别能力和
行为控制能力 ， 对于一些 “网红玩

具” 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对于家长来

说， 应当从正规渠道购买儿童玩具，

注重产品的质量安全标识和风险提示

信息， 努力把 “三无产品” 拦在家门
之外。 同时， 要履行好监护人职责，

监督、 指导孩子正确使用玩具， 特别

是年龄较小的儿童在玩耍时， 家长最
好能够全程陪同， 从而更好地守护孩

子的安全和健康。 ———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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